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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因倍數教學模組的課室寫真 

何鳳珠 

台南縣鹽水國民小學 

judy_h@mail2000.com.tw 

壹、前言 

愛遊戲是孩子們的天賦本能，教學多年來常常思索一個問題：若教師們都能有能力善加

利用學童此喜好遊戲的天性，引導到各科的教學與學習，那麼學習對孩子們來說就是一件超

級快樂的事，也或許很多的學習就都能事半功倍了。為了增加自己的專業知能，因此平時常

常閱讀相關的數學書籍，或是上網觀看相關的數學網站，從中找尋一些可用在教學上的素材

或靈感，隨時轉化成適用於自己學生的教學活動，在互動之餘常令我不禁讚嘆或感受到孩子

們的潛力是無窮的，只要能善加引導。 

在教學上，遊戲是吸引孩子興趣的良方，它能讓孩子在學習即將彈性疲乏時精神為之一

振、眼神為之一亮，但除了利用它來吸引孩子外，更重要的是遊戲的設計要能緊扣著教學目

標，且教師要能在活動進行中抓住關鍵點適時提問，藉以引發孩子們的思考及澄清概念，這

樣才能有效發揮遊戲的功用。撲克牌老少咸宜，它相當適合用於數學課室中，因此當學童們

有了基本的因倍數概念時，筆者則引入“撲克攻防戰＂及“搶數大賽＂活動，活動點子源自

於“實踐小學因數教學模組之研究＂（劉祥通、黃國勳，2003）及＂中華民國萬萬稅“（黃

敏晃，2005），筆者會依據任教之學童程度做適時的改編。此活動除了能檢驗學童的因倍數

及質數概念外，同時也能達到與紙筆練習相同效果的熟練度，更重要的是，在遊戲→解題→

溝通討論→修正→歸納中，教師適時的引導或追問，常能提升學童的思考層次，激盪出數學

火花。筆者在課室實踐此教學活動，總是看到學童積極投入且熱烈參與討論，其認真思考像

個小小推理家的神情很讓筆者感動，因此將活動整理記錄下來供各位教育先進參考，也許同

樣的活動在您的課室中又會有不同的風貎。 

 

貳、撲克牌融入因倍數概念學習之課室寫真 

一、 前置活動～撲克 DNA 

仔細觀看撲克牌，其實是一部曆法的縮影，在課室中引用撲克牌做教學媒材時，筆

者常會先挑戰學童的思考，讓學童從這些撲克牌所顯示的數據中連結生活中天文歷法的

通訊作者：何鳳珠 judy_h@mail20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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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知識，教學的指導語如下： 

1. 一副新的撲克牌有幾張？它其實是與我們的天文曆法有相當大的關係哦～接下

來我們要來猜猜看、想想看，這究竟有何關係？ 

→52 張＋2張大小鬼牌 

2. 有幾種花色？代表什麼呢？ 

→4種花色。代表四季：春、夏、秋、冬 

3. 有幾張人像牌？代表什麼呢？ 

→12 張人像牌。。代表 12 個月、12 星座、12 生肖、12 個時辰 

4. 有幾種顏色？代表什麼呢？ 

→2種顏色。紅色代表白晝，黑色代表黑夜 

5. 共有 52 張牌，這又意味著什麼呢？ 

→代表一年有 52 週 

6. 有幾種點數？代表什麼呢？ 

→13 種點數。代表一季有 13 週 

7. 所有點數和是多少？與天文曆法又有什麼關係呢？ 

→總點數和為 364，若再加上小鬼牌，則變為 365，代表平年 365 天；若再加

上大鬼牌，則變為 366，代表閏年 366 天。 

 

二、 撲克攻防戰～因數倍概念檢驗 

因倍數概念影響日後分數四則運算的學習，因此在教學中當學童建立起基本的因倍

數概念後，筆者常會將撲克牌引入課室中，讓學童進行“撲克攻防戰＂的遊戲，不但能

引發其學習興趣，且能藉由遊戲達到精熟的效果，活動內容是引自嘉義縣南新國小黃國

勳老師所設計的教學活動－因數賭城，進行方式說明如下： 

1. 學生 4人一組，每組一副撲克牌。 

2. 52 張牌每人分得 13 張，發牌者為首輪的莊家（亦可由猜拳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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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莊家先打出一張牌（例：10），其餘的開始輪流出其因數牌（例：1、2、5、10），

每次出一張。 

4. 若沒有牌出則 pass，直到所有玩家都沒牌出（即所有 10 的因數全部出完為止）

才停止第一輪，最後一位出牌者為第二輪的莊家。 

5. 由新的莊家出牌，其餘的開始輪流出其因數牌，以此類推，最先把手上的牌出

光者獲勝。 

為能讓活動進行更具教學意義，教師需隨時引導學童檢視活動過程中有何發現，並

進行討論，如此將有利於下一回合的比賽。筆者就教學現場中學童的對談情形部分整理

如下： 

ㄚ甄：若我拿到 4張 1，那麼我獲勝的機率很大，因為 1是任何一張牌的因數。 

宗郁：我覺得有 4張 1未必就容易獲勝，因為第一回合就會全部出出去了，你還是

拿不到發牌權，倒是若你手中的牌有很多因數牌，那麼就容易獲勝了。 

老師：你所謂的“手中有很多因數牌＂指的是什麼？ 

宗郁：因為因數牌大部分是小牌，尤其是 6以下，若你有很多張 6以下的小牌，那

麼莊家出 9、10、Q 對你來說都是有利的，因為它的因數不外乎都是 1、2、3、

4、5、6。 

柏安：我發現如果拿到 2 張以上的 J 牌或 K牌，都很有機會可以當莊家，因為這兩

張牌的因數只有自己和 1，通常一開始出牌時，1就會先被洗出去了，4個人

中若我有機會拿到 2張，全部 4張而不在我手中的那兩張會在第一回合就出

出來了，當大家的 J 牌都出完時，我則還剩下 1 張，那麼就可以取得發牌權

了，但若不幸的，對方也有 1個人同時拿到 2張＜但機會不多＞，這時若我

先出牌，那麼我就得不到發牌權了，所以最好的是我拿到 2 張以上的 J 牌或 K

牌，且又是後出牌，就百分之百就可以拿到發牌權了。 

ㄚ甄：我覺得不一定，雖然你擁有 2 張以上的 J 牌或 K牌，若一開始莊家就出 J 牌

或 K 牌，那麼你若沒有 1 牌來搭配也不一定會搶得到發牌權，若有一人同時

擁有 J牌或 K 牌及多張 1 牌，那麼你就完了。 

士豪：我覺得手中的牌愈多偶數愈好，因為它們的因數較多，像 3、5、7、J、K都

只有 1個因數而已，較不好出出去。 



台灣數學教師電子期刊 2005, 第四期 

 45

柏伸：一開始莊家若出 Q，那麼大家就會出牌出得很過癮，因為 12 的因數很多。 

老師：若莊家一開始出 Q，那麼第一回合所出去的牌是不是就占所有牌的一半了？ 

柏伸：對啊，因為所有的偶數牌都出出去了，只剩奇數牌，剛好一半啊！ 

阿岳：我覺得不對，因為 Q 的因數不全是偶數啊，它也有 1、3的因數啊！ 

老師：那麼你們再猜猜看，若莊家一開始出 Q，則第一回合所出去的牌有沒有占掉一

半？ 

宗郁：我覺得沒有超過一半，因為 Q 的因數有 1、2、3、4、6、Q，只有 6種，但撲

克牌有 13 種，所以沒有超過一半，只出掉全部的
 6 

 13 
而已。 

當活動在課室中進行時，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就筆者的教學經驗將之整理如下，

並提供解決策略供參考： 

1. 全班人數若無法剛好分成 4人一組的情況怎麼辦？ 

解決策略：若 3人一組，52 張牌會多出一張，在開始玩之前先隨機抽出一張牌

放旁邊。若 5人一組，則先抽出 2張牌放旁邊。 

2. 學生出錯牌怎麼辦？ 

解決策略 1：即判出局 

解決策略 2：將此輪桌面上所有牌全部收回自己手上，並由當次的莊家再重新

出牌。 

※有時將桌面上的牌全部收回者不一定會輸哦～因為手中的因數牌相對

多了，若有機會輪到當莊家，那麼就有可能大獲全勝了。 

3. 若有“藏牌＂的情形＜有牌但卻故意不出或是不熟悉其數字的因數而忘了出＞

怎麼辦？ 

解決策略 1：即判出局。 

解決策略 2：能察覺到學童有“藏牌＂的嫌疑則表示此學童熟悉因數外，也有

相當強的記憶力及敏銳性，因此為鼓勵學童除了出牌外也能仔細

觀看及記憶別人出牌情形，最先抓到有人“藏牌＂者，則有權利

可停止此局並當新莊家重新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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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教學活動設計也可以依據學童的學習狀況及能力做各種不同的延伸及改變，

由於筆者所任教的班級是資優班，學童玩了兩三回合後就相當熟悉此活動，因此就嘗試

變換遊戲規則，讓學童再做不同的嘗試及更大的挑戰，以下就個人的想法所做的延伸活

動內容，供各位先進做參考：  

1. 由“出因數牌＂改玩“出倍數牌＂。 

※當初次轉換成出倍數牌時，學生在第一回合開始沒多久就察覺“只要莊家一

開始是出 A，那麼所有牌就會跟著出出去了，會獲勝者是 4人中最先一個出

牌的，其他的人根本沒有勝算＂，因此教師在進行“出倍數牌＂活動時，可

事先將 A抽出，每人改發 12 張牌來玩。 

2. 設定 K為王牌＜即為救命牌＞，中途可出此牌來轉換遊戲規則。 

例如：當牌局是出 10 的因數牌時，玩家發現手中沒有因數牌，但手中還剩 K、

3、3、4、6、9、9、8 時，則可出此王牌 K來轉換遊戲規則→“改出 3的倍數

牌＂，此時玩家也需再出 3這張牌，以此為基準牌，其他玩家開始出 3的倍

數牌。 

3. 一次玩兩副撲克牌，加多牌的數量，提高挑戰性。 

4. 將所有的撲克牌全部混合，每人先發 13 張後，再隨機分組進行比賽，如此活動

進行變數就很大了，幾乎無法事先預測輸贏。 

5. 將撲克牌改為數字卡，加大數字，使其更加熟練數字的因數。 

 

三、 搶數大賽～因數進階挑戰 

當學童有了基本的因倍數概念之後，除了利用撲克牌來玩“撲克攻防戰＂外，還可

以更進一步玩“搶數大賽＂來熟練各數的因數，在活動中也涉及質數、質因數的概念，

筆者常在課室中進行此活動，且依據不同年齡層（五年級或六年級）做不同的引導，學

童的學習興致相當高昂，進行方式說明如下： 

1. 在黑板上貼上一組撲克牌（A、2、3、4、5、6、7、8、9、10、J、Q、K）。 

2. 全班學生一起挑戰老師，其規則是學生拿走一張牌後，必須將此張牌的因數牌全

部給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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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若此張牌已沒有因數牌可以給老師，則此張牌不能拿走，且最後歸老師所有。 

4. 最後結算雙方的點數和，多者獲勝。 

當學童熟悉遊戲規則後，則可改換成全班分成兩組來進行挑戰，一組選牌（主攻），

另一組則拿走其因數牌，如此一來，可以檢驗學童的因數概念是否完備，同時考驗學童

選擇拿牌的能力，他們必須思考如何拿才能獲得較高的點數而給出最少的點數？在活動

進行中可以發現很多有趣的對談或爭執，例如對於拿哪一張牌同組的學童有不同的意

見，此時老師可以抓住機會引導與追問：“你為什麼認為先拿 10 比較好呢？＂、“你為

什麼覺得拿 8不好？要說出你的理由，而不能只是一味的反對別人拿 8哦～＂，鼓勵學

童能說出自己堅持的理由讓同組的人信服，亦可讓其他同學針對他的看法再提出質疑，

以形成共識，在每次活動結束後與學童討論其中的過程，並歸納獲勝的祕訣。此活動筆

者已實施多次，覺得學童相當有興趣，且一次比一次更深入，此是一個很具挑戰性的活

動，尤其是深入活動到探究最佳解時，更是精彩。筆者就教學現場中學童討論對談情形

做簡單的整理，並用圖 1、圖 2、圖 3呈現學生之間的解法： 

阿偉：先拿 K，因為 K(13)最大，愈大的數愈好。而且只要給老師 A 就好了。 

老師：再來要拿多少呢？ 

伯億：拿 Q啊，因為 Q是第二大。 

柏伸：不行啦，那會有好幾張牌被老師拿去。 

小婷：那就拿 J 啊！J只有兩個因數，且 J本身又很大。 

柏伸：不可以拿啦～因為 J 唯一的因數已經不在了，所以那一張我們拿不到。 

宗郁：可以拿 9，只要給一張 3就好了。 

ㄚ甄：那等一下 6怎麼拿啊？咦……，對啦，可以拿 9，因為 6 還有 2 可以給。 

老師：確定呢？ 

全班：確定！ 

老師：那接下來你們要拿多少呢？ 

宗郁：可以拿 6，因為只要給一張 2 就好了。 

ㄚ甄：不行啊，那等一下 4 怎麼辦？ 

宗郁：不會怎樣啦，4的倍數還在所以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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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省略＞ 

 

 

 

 

 

 

 

 

圖 1.學生初始討論          圖 2.學生掌握要訣          圖 3.最後遊戲結果 

……………………………………………………………………………………… 

【歸納討論】 

老師：玩了幾次之後，你們已經可以輕而易舉就搶到比老師更多的數了，現在要請

你們思考並歸納出選牌的原則，要怎麼拿才能搶到較多的數呢？ 

士豪：要先拿大的數，而且因數愈少愈好。 

柏伸：最好是拿了一張，只需給老師一張牌最好，而且給的牌愈小愈好。 

宗郁：這些數裡面有一些質數，只要拿了一張質數，那麼後面這些質數我們就拿不

到了，因為它們的因數只有 1和自己，而 1一開始就會被拿走了，所以，我

們應該先拿最大的質數，其它的質數就只好犧牲掉都給老師了，至少我們還

保有一張大的質數。 

阿岳：我覺得不是所有質數都會被犧牲掉，因為像 3，我們雖然一定拿不到，但是我

們可先拿 6，再把 3給老師，那麼 3就不算是犧牲了，但像 J 就一定是犧牲了，

因為我們已無法拿出它的因數牌給老師。 

宗郁：我想到了，全部 13 張牌的一半是 6.5 張，在右半邊比較大的質數（如：7、J、

K）就可能全部會被犧牲，因為那些質數都沒有倍數可以拿了，所以我們從絕

對會被犧牲掉的牌中留住最大的 K，而在左半邊比較小的質數（如 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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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還有倍數在，所以至少不會白白犧牲。 

ㄚ甄：我覺得拿牌的順序也有很大的關係，可能會影響最後所得的總數。 

……………………………………………………………………………………… 

【延伸活動】 

可將撲克牌改換成數字卡挑戰不同範圍的搶數大賽，例如 1～10、1～12、1～

20、1～24、1～30 等，並引導學童做進一步分析，推論出可能的最高解，以探索其

中的奧祕。在下課前 10 分鐘，筆者讓學童挑戰數字卡 1～12，看看能拿到多少，結

果最後學童以 48：30 獲勝，學童很高興，筆者請他們回去再試試看，有沒有辦法再

拿到比 48 更高的分數？經過一個星期後回到課室裡，ㄚ甄很高興說她拿到 50 了，

但是她繼續試了很久，都無法突破 50，也請爸媽加入戰局全家一起思考還是無法突

破，因此決定在課室中與學童共同來討論～能否再拿到更高的數，其目的是引導學

童去做理論性的分析＜參考黃敏晃教授所編著的“讓我們來玩數學吧！＂＞。 

1. 數字範圍為 1～10 

學童先前歸納出來的原則為：先拿最大的質數、最好是拿一張給一

張、盡量拿大一點的數 

老師：想想看，最多你們可以拿到幾張牌？ 

士豪：拿一張給一張，那麼有 10 張牌，就分成一半，可以拿到 5張。 

老師：最多可以拿到 5張，那麼最好是拿到哪些數，所得到的數字和才會

最大呢？ 

ㄚ甄：當然是愈大愈好，最好是拿到 10、9、8、7、6，給老師最小的 1、

2、3、4、5。總計最高可以拿到 40。 

老師：還有沒有可能拿到比 40 更高的數呢？ 

ㄚ甄：不可能了啊，因為最多只能拿到 5張牌，而我們又都拿到 5張最大

的牌，所以不可能會超過 40。 

老師：嗯～很不錯，那麼你們一起來拿拿看，怎樣拿才會拿到最高的解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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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數字範圍為 1～12 

老師：1～10 你們已經合作拿到我們推論出來的“最高解＂了，那麼現

在來看看 1～12，ㄚ甄說她怎麼拿都無法拿超過 50，我們現在來推推看可不

可以推出一些端倪來。 

老師：先推推看你們最多可以拿到幾張牌？ 

俊偉：有 12 張牌，平分成兩份，所以我們最多可以拿到 6張牌。 

老師：你們推出最多可以拿到 6張，那麼最好是拿到哪些數，所得到的數

字和才會最大呢？ 

俊偉：當然是最大的 6個數了，包括 12、11、10、9、8、7，總計和為 57，

所以ㄚ甄還沒有拿到最高的解。 

老師：嗯～～照這樣推出“最高解＂為 57，那麼你們現在拿拿看。 

＜學童試過一陣子後一直拿不出最高解 57＞ 

老師：大家來想想看為什麼會這樣？我們的推論哪裡出問題？ 

ㄚ甄：我覺得問題出在質數牌耶，因為拿走最大的質數 11，其它的質數

都犧牲掉了，共捐失了 4張牌（2、3、5、7）。 

宗郁：我想起來了，上次我們不是有提到有的質數牌必定要犧牲，有的質

數牌並沒有白白犧牲，例如一半以上（後 6張牌）的質數就要犧牲，

一半以下（前 6張牌）的質數可以先拿走它的倍數，再將此質數送

出去給老師就好了。 

阿岳：所以 12 張牌中，我們一定要拿最大的質數 11，因此 7是肯定要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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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掉的，所以我們是不是應該把 7這張牌除去，剩下 11 張牌再來

思考，若平分的話，我們最多只能拿到 5張牌，給老師其餘的 6張

（因為我們不能拿牌又不給老師牌），和我們先前推測可以拿到 6

張是不相同的。 

老師：嗯～～你們推論得很有道理，那麼最多可以拿到 5張牌，你們要拿

哪 5張才會得到最高的數呢？ 

宗郁：是最大的 5張牌，7要被犧牲掉的，所以 7先拿開，因此我們就要

拿到 12、11、10、9、8 這 5 張，總和是……50，哇～～ㄚ甄拿的

就是最高解了，無法再突破了！ 

ㄚ甄：啊～～害我整個假日都一直在做，都無法拿到比 50 更高的了。 

老師：看來你們已經找到解題的祕訣了，能推論出拿到的最高解，那麼就

來實際拿拿看，看看你們有沒有辦法拿下最高解 50。 

＜學童大部分都拿到了 50＞ 

 

 

 

 

 

 

 

3. 數字範圍為 1～20 

老師：用你們先前的推論方法先來推推看，可以拿到的最高解是多少？ 

宗郁：一半以上的質數有 11、13、17、19，我們要拿走 19，其餘的 3張

都得犧牲掉，所以 20 張牌只剩 17 張，平分成兩份，是 8餘 1，所

以我們最多可以拿到 8張，那麼就要選最大的 8張，但得先扣除犧

牲掉的牌 11、13、17 才行，所以最大的 8張為 20、19、18、16、

15、14、12、10，總和是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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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依推論推出來的“最高解＂是 124，那麼你們就來拿拿看，有沒有

辦法拿到最高解呢？ 

＜由於數字較大，所以學童大約試了三四次才有幾位學童拿到最高解＞ 

 

 

 

 

 

 

 

 

 

 

老師：有很多小朋友都能拿到 124 的最高解了，真是厲害。那麼再想想，

我們推論出來的“最高解＂是不是都一定能拿得出來呢？大家可

以改個數字範圍繼續試試看。 

4. 數字範圍為 1～24 

老師：用你們先前的推論方法先來推推看，可以拿到的最高解是多少？ 

阿岳：一半以上的質數有 13、17、19、23，我們要拿走 23，其餘的 3張

都得犧牲，所以 24 張牌只剩 21 張，平分成兩份，是 10 餘 1，所以

我們最多可以拿到 10 張，那麼最大的 10 張為 24、23、22、21、20、

18、16、15、14、12，總和是 185，也就是拿到 185 就是最高解了。 

老師：那麼究竟是否可以真的拿得到 185，大家可以回去試試看，看看誰

有辦法拿到最高的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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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教學省思 

透過一系列撲克牌遊戲融入因數、倍數的教學，學生不但擺脫以往枯燥、乏味的制式化

學習，而在娛樂的同時也再次強化、穩固因、倍數數學概念。前置活動～撲克 DNA 的安排協

助學童們建立基本的因倍數概念後，“撲克攻防戰＂及“搶數大賽＂活動的鋪排，除了引發

學生尋找因、倍數及進行因、倍數概念討論外，從學童的討論解題過程亦能瞭解及檢驗學童

的因、倍數及質數概念，同時也達到與紙筆練習相同效果的熟練度。而更重要的是，在遊戲

→解題→溝通討論→修正→歸納的過程，教師適時的引導或追問，常能提升學童的思考層次，

激盪出數學火花。此外，為讓學童再做不同的嘗試及更大的挑戰，“搶數大賽＂遊戲之延伸

活動中更涉及了質數、質因數的概念。但是遊戲如入教學的學習方式，讓學生越挫越勇，不

怕困難勇往直前，不僅學習興致均相當高昂，且亦有不錯的表現。師生合作又成功打贏了一

場勝戰！！ 

由於筆者任教的班級是資優班，在數學科教學上更具有挑戰性，因此平時就常常將“數

學＂放在心上，時時去體驗生活中的數學，並於在課室裡與學童分享。在教學素材的選擇上

會參考相關書籍、網站或進修研習尋找靈感，將可用之素材進行轉化使其符合自己任教的學

童。在這樣的撲克牌融入因倍數概念學習活動中，筆者更是肯定遊戲教學的無限魅力，學童

能從活動中強化及熟練因倍數概念，又能從「思考」贏的策略歸納「獲勝的祕訣」，實在是一

舉兩得。至於活動進行的深度，現場教師擁有很大的主宰權，只要教師夠敏感，再搭配技巧

性的追問與引導，同時營造高度挑戰的情境，並用極度讚賞的眼神或口語來增強學童信心，

相信學童將會引爆對數學熱愛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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